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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研究行业点评 

江苏发布光伏配储要求，新型储能需求有望快速

提升 

事件： 

4月17日，江苏省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光伏发电市场化并网项目配套调峰能力

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新增纳入实施库的光伏发电市场化并网项目，

均应采取自建、合建或购买新型储能（包括电化学、压缩空气、重力储能等）方式落

实市场化并网条件；且光伏发电市场化并网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均应配套相应的调峰能

力。 

投资要点： 

➢ 配置新型储能成为江苏新增光伏项目市场化并网的必须条件。 

本次《通知》要求新增纳入实施库的光伏发电项目市场化并网均应配置新型储能，对比

此前江苏省启动2022年光伏发电项目的市场化规模申报工作，22年文件仅“鼓励要求”

按照功率8%~10%及以上比例配建调峰能力。截至当年12月底共下发五批市场化项目名

单，总规模约11.2GW，对应储能规模1.79-2.24GWH。 

➢ 首次明确提到重力储能，鼓励探索多种储能形式。 

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储能侧

方面在加速转型期要推动储能多应用场景多技术路线规模化发展，压缩空气储能、电

化学储能、热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路线并存。而在江苏省发改委发布的《通知》

中也提到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和重力储能均可作为调峰能力，其中重力储能也

为江苏省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及的储能技术路线。这意味着储能的多形式发展受

到鼓励，未来基于应用场景的多样性与不同储能技术的特点差异，储能行业有望迎来

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 江苏可再生能源消纳压力增大，高质量消纳水平有待提升。  

2022年江苏省新能源发电量904.2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3%，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2.22%。受土地与可再生能源资源分布制约，江苏省内电力生产与负荷消纳逆向分布，

且电源侧调峰资源潜力有限，抽水蓄能调峰资源匮乏；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叠加外送电

刚性，导致江苏省可再生能源消纳压力增大。《通知》的下发有助于提高新型储能配置

占比，进而充分发挥其选址灵活、建设周期短、响应快速灵活、应用场景多元等优势，

与传统抽水蓄能形成互补，更好的解决新能源接入电网带来的随机性和波动性问题。 

➢ 投资建议：政策下发推动新型储能发展，助力可再生能源高水平消纳。建议关注

压缩空气储能标的陕鼓动力，重力储能标的中国天楹以及电化学储能产业链。 

➢ 风险提示：法案后期落地进程不及预期；国内外低碳转型不及预期；研究报告使

用的公开资料可能存在信息滞后或更新不及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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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事件点评|公用事业 

 

分析师声明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

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

形式的补偿。 

 

一般声明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

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

责任。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该等公开资料的准确性及完整性由其发布者负责，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该等

信息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及预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之后可能会随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在不

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对本

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或所做出的任何建议、意见及推测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也不构成对所述金融产

品、产品发行或管理人作出任何形式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仅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以供投资

者参考，但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诺或担保。投资者应自行决策，自担投资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权

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再次分

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未经授权的转载，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转载责任。 

 

特别声明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

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

唯一参考依据。 

 

投资评级声明 

类别 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持有 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 10%与 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10%与 10%之间 

回避 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20%与-10%之间 

卖出 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20%以下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基准指数 5%以上 

跟随大市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基准指数-5%与 5%之间 

弱于大市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基准指数-5%以下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 股市场以沪

深 300 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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